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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14 900907 证券简称：*ST鹏起 *ST鹏起 B 公告编号：临 2019-168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解决

资金占用相关事项的二次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 年 12 月 17 日，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起科技”

或“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发来的《关于鹏起科技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解决资金占用相关事项的二次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3106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就此，公司向公司实际控制人、万方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方投资”）进行了问询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根据

公司目前取得的资料和核查情况，公司对《问询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复，

现将回复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根据回复，公司全体董监高对万方投资所称的北京市顺义区土地储备

中心约 5 亿元土地一级开发工程款（以下简称土地工程款）可行性发表意见，

称万方投资尚未提供债务人的书面确认文件，项目周期较长，目前仍处于预审、

结算阶段，能否短期内收回存在不确定性。请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万方投资补

充披露：（1）土地工程款项目超过协议约定的验收期，仍处于预审、结算阶段

的原因，并说明目前该项目所处的具体阶段，预审、结算的时间安排，土地工

程款预计收回时间确定的依据；（2）协议约定，该项目完成土地一级开发并完

成入市交易后，协议价款由取得项目二级开发权的单位直接支付，请说明该土

地的入市交易时间安排，二级开发单位的名称及支付安排；（3）万方投资对该

项目累计投入成本约 4.1 亿元，并预计可收回 5 亿元，请结合双方协议安排，说

明收回金额和投入成本差异的原因和合理性；（4）该项目是否存在已被抵押、

相关应收款项被质押等影响后续还款的情形。  

回复内容如下： 

1、土地工程款项目超过协议约定的验收期，仍处于预审、结算阶段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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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说明目前该项目所处的具体阶段，预审、结算的时间安排，土地工程款预计

收回时间确定的依据： 

万方投资回复称：由于该项目为土地一级开发，涉及拆迁安置、补偿、回迁

房建设、市政设施建设等工程，关系着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安排，因此项目实施周

期较长。目前顺义区财政局委托的审计机构正在核实项目投入阶段，暂无预审、

结算的时间安排，万方投资尚未向鹏起科技提供取得土地工程款预计收回的确定

时间依据。 

2、土地的入市交易时间安排，二级开发单位的名称及支付安排： 

万方投资称：暂未取得该土地入市交易的时间安排，待土地挂牌后，二级开

发企业需在公开平台上参与土地招拍挂，通过竞价取得二级开发权，因此目前无

法确定二级开发单位及支付安排。 

3、万方投资对该项目累计投入成本约 4.1 亿元，并预计可收回 5 亿元，请

结合双方协议安排，说明收回金额和投入成本差异的原因和合理性： 

万方投资称： 

（1）收回金额和投入成本差异的原因：本项目土地一级开发的协议价款为

3.26 亿元，由于后期征地、拆迁、大市政建设等成本逐年提高，超过项目方案预

期成本，万方源按实际情况追加了开发成本。截至目前，该项目投入开发成本约

4.1 亿元。 

根据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

规划委员会和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企业投

资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利润管理的意见》（京国土储【2015】37 号）的相关规定，

土储中心给予一级开发企业的利润率为不低于开发成本（4.1 亿元）的 8%，初步

测算约可回收 5 亿元，最终以结算金额为准。 

（2）收回金额和投入成本差异合理性：由于收回金额包含前期投入成本和

不低于开发成本8%的利润，因此存在差异。 

4、该项目是否存在已被抵押、相关应收款项被质押等影响后续还款的情形： 

万方投资称：该项目不存在被抵押、相关应收款被质押等的情形。 

二、根据回复，公司全体董监高对万方投资所称的哈尔滨第一工具厂不良

资产部分收益权约 3 亿元可行性发表意见，称万方投资尚未提供债务人的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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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文件，不良资产处置尚未有明确方案，能否短期内收回存在不确定性。请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万方投资补充披露：（1）上述不良资产的具体明细和账面

价值，所含土地使用权的性质、位置和面积等情况，相关资产是否被出具评估

和审计报告；（2）不良资产处置的具体方案和目前进展；（3）结合不良资产

明细及处置进展，说明 3 亿元处置款金额和预计收回时间的确定依据；（4）针

对哈尔滨第一工具厂的相关回款，公告采用了“不良资产部分收益权”和“整

体资产预计处置价款”两种表述，请补充披露上述不同表述的原因，说明该金

额是否为处置的净收益额。 

回复内容如下： 

1、上述不良资产的具体明细和账面价值，所含土地使用权的性质、位置 

和面积等情况，相关资产是否被出具评估和审计报告： 

    万方投资提供信息如下： 

（1）不良资产明细和账面价值 

a、万方源以6,600万元受让的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哈尔滨办事处依法享

有的借款人哈尔滨第一工具厂名下本息合计30,890.1万元的贷款债权； 

b、万方源以8,700万元购买的哈尔滨第一工具厂名下位于哈尔滨市道外区部

分资产与负债（不含土地出让金）。 

C、万方源后续对该项目累计投入约 1.5 亿元。 

d、账面价值：上述不良资产账面价值合计约为 3 亿元。 

（2）所含土地使用权的性质、位置和面积等情况 

哈尔滨第一工具厂名下位于哈尔滨市道外区的土地性质为国有划拨的工业

用地，土地面积约为 57,229.4 平方米，地上权属建筑物面积约为 76,225.63 平方

米；位于哈尔滨市道外区（国有划拨的文体用地 4,664.8 平方米）地上权属建筑

物。 

（3）相关资产是否被出具评估和审计报告 

收购后，万方源未对上述资产进行审计和评估。 

2、不良资产处置的具体方案和目前进展： 

万方投资称：截至目前，不良资产处置的具体方案正在与有关方进行商谈，

待方案明确后，万方投资将根据进展情况配合鹏起科技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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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合不良资产明细及处置进展，说明 3 亿元处置款金额和预计收回时 

间的确定依据： 

万方投资称：截至目前，暂时无法提供 3 亿元资金和预计收回时间确定依据。  

4、针对哈尔滨第一工具厂的相关回款，公告采用了“不良资产部分收益

权”和“整体资产预计处置价款”两种表述，请补充披露上述不同表述的原因，

说明该金额是否为处置的净收益额： 

万方投资称：结合哈尔滨第一工具厂周边的土地价格，万方投资初步预计整

体资产处置价款将高于 3 亿元，万方投资代张朋起偿还的资金占用余额扣除顺义

项目回款的约 5 亿元后仅剩约 3 亿元，因此只需使用哈尔滨第一工具厂的部分处

置收益，公告中所表述的 3 亿元并非指项目处置的净收益额。  

三、公司全体董监高已督促实际控制人及万方投资，尽快提供逾期负债等

资信情况，以及土地工程款、不良资产处置款的证明文件等具体信息。请实际

控制人及万方投资尽快落实公司董监高的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按双方协议约

定尽快解决资金占用问题。 

回复内容如下： 

自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解决资金占用 

相关事项的问询函》后，已分别于 2019 年 12 月 11 日、2019 年 12 月 18 日给万

方投资发送了《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解决

资金占用相关事项的问询函>的告知函》、《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鹏起

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解决资金占用相关事项的二次问询函>的告知函》，分别

于 2019 年 12 月 11 日、2019 年 12 月 18 日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朋起先生及其一

致行动人宋雪云女士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转发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问询函》，

公司督促万方投资和公司实际控制人自收到告知函后按问询函内容回复相关问

题。万方投资回复的函件中说明其工作人员正在核实逾期负债等资信情况，在其

取得土地工程款、不良资产处置款的确定回款时间的证明文件后，会及时通知公

司，公司将继续督促万方投资尽快提供相关文件。实际控制人给公司回函告知了

催促万方投资提供资料信息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等情况。 

四、前期我部多次发出监管工作函、问询函，督促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万

方投资披露资金来源等重要信息，要求全体董监高发表意见，截至目前仍有部

分信息未提供，资金来源的真实性和可回收性尚待进一步核实。请公司董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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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查在披露相关信息时是否勤勉尽责，能否确保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或误导性陈述；请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万方投资

说明签署并披露相关协议是否审慎。同时，请上述各方说明前期落实我部函件、

核查相关信息的具体过程。 

回复内容如下：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已书面回复上市公司，回复内容如下：作为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着公平、公正、勤勉尽责、对公司及

股东负责的态度，我们查阅了万方投资提供的项目相关资料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张

朋起及其一致行动人宋雪云女士与万方投资签署的《债权债务重组协议》，并督

促上市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12 月 11 日、2019 年 12 月 18 日给万方投资发送了《关

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解决资金占用相关事项

的问询函>的告知函》、《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解决资金占用相关事项的二次问询函>的告知函》，分别于 2019 年 12 月 11

日、2019 年 12 月 18 日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朋起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宋雪云女

士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转发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问询函》。根据对万方投资提

供资料的审阅，我们充分表达了对《债权债务重组协议》如期履行的不确定性风

险，我们可以确保在上述文件范围内披露的相关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重大遗漏或误导性陈述。 

万方投资说明：本公司与张朋起及其一致行动人宋雪云女士签署的《债权债

务重组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愿表达，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信息披露标准。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朋起的说明：在签署《债权债务重组协议》前，本人仔细

阅读了协议内容，并签署了协议，该协议符合信息披露的标准。 

公司落实函件、核查相关信息的过程：上市公司收到上交所下发的《关于鹏

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解决资金占用相关事项的问询函》、《关于鹏起科技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解决资金占用相关事项的二次问询函》后，分别于 2019 年 12

月 11 日、2019 年 12 月 18 日向万方投资发送了《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

于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解决资金占用相关事项的问询函>的告知函》、《关

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解决资金占用相关事项

的二次问询函>的告知函》，分别于 2019 年 12 月 11 日、2019 年 12 月 18 日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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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朋起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宋雪云女士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转

发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问询函》，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2 日、12 月 19 日分

别收到万方投资提供的相关资料及回函，于 12 月 18 日、12 月 20 日收到实际控

制人的回函。 

收到资料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仔细阅读了合同，并就 2 个项目的相关问题

与万方集团的相关人员进行了电话询问，根据问询结果对部分内容通过互联网查

询。待相关信息基本明了后，董事会办公室将合同和情况说明发送给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阅读后提示了风险和要求，公

司已如实反映在回函中。最后，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以《问

询函》回函的形式进行披露。 

特此公告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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